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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港镇食堂委托经营管理服务的合同

合同编码：11N00246993720264

为了让老港镇人民政府机关员工享受专业餐饮机构提供的优质规范化服务，

并使双方充分体现出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协作精神，现就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

镇政府机关职工食堂、综合协管服务社食堂及建港村食堂进行食堂委托管理服

务，同上海南园之星餐饮有限公司 进行了真诚务实的磋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同项目

（一）项目名称：老港镇食堂委托经营管理服务（以下简称本项目）

（二）合作双方：

委托方： 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镇人民政府 （以下简称甲方）

承托方：上海南园之星餐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三）项目内容： 甲方将所在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镇政府机关职工食堂、综合

协管服务社食堂及建港村食堂用房及相关厨房设备、餐厅桌椅及各类辅助设施委

托给乙方进行餐饮方面的经营活动。

（四）经营期限：一年 。2026 年 2 月 1 日-2027 年 1 月 31 日

（五）乙方为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均应包含在合同价中，甲方不再另行

支付其它任何费用。但合同期间，甲方要求新增业务内容，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后，

食堂经营费可相应提高。

二、经营方式

（一）本项目采用委托经营方式，甲方负责提供乙方经营所需要的条件，由乙方

负责管理经营。乙方在经营活动中除约定的由甲方提供的条件之外所产生的经营

成本费用及债权债务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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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方以成本价形式供应

① 政府机关职工食堂、建港村食堂：

1、所供菜品均以成本价供应，即菜肴的成本含主料、辅料、调料的进货价。

2、主要提供早餐和午餐，同时提供商务套餐及其他甲方要求的临时供餐任务。

3、供餐形式：工作日提供早餐、午餐自助餐形式。

早餐提供：面食、粥类、蛋类、酱菜类、豆浆牛奶类等，随意食用。

午餐提供:（1）三大荤、三小荤、二素菜、二种饭、一种汤、一种水果或奶制品，

以及盖浇饭、煲仔饭、汤面、冷面、馄饨等员工可在上述菜品中随意食用。

（具体以当日菜单为准）

4、供餐标准：（1）早餐标准为 7元/份；（2）午餐标准为 15 元/份（由个人支

付及甲方补贴构成）；（3）正常客饭标准为 15 元/份；（4）商务套餐标准为

35 元/份。

5、乙方供餐时间：早餐：07:15—08:30 中餐：11:00—12:30，具体以甲方指

定时间为准。

② 综合协管服务社食堂：

1、所供菜品均以成本价供应，即菜肴的成本含主料、辅料、调料的进货价。

2、主要以提供早餐、午餐和晚餐，同时提供商务套餐及其他甲方要求的临时供

餐任务。

3、供餐形式：早餐采用自助餐模式，午餐及晚餐采用自选套餐模式，365 天全

年无休供应。

早餐提供：粥类 2-3 种如白粥、菜粥、南瓜粥等，饮料类 1-2 种如牛奶、豆浆等，

酱菜类 3-5 种，点心类 4-5 种，以及当场现煮的馄饨、面条等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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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提供:（1）三大荤、三小荤、二素菜、一种饭、一种汤、一种水果或奶制品，

员工可在上述菜品中选择组合成一套含一大荤、一小荤、二素菜、一汤、一饭、

一水果（或奶制品）等。

（2）盖浇饭+汤+水果或煲仔饭+汤+酸奶、汤面、冷面、馄饨等，员工可在上述

花色品种中自选套餐。（具体以当日菜单为准）

晚餐提供：三大荤、三小荤、二素菜、一种饭、一种汤、一种水果或奶制品，员

工可在上述菜品中选择组合成一套含一大荤、一小荤、二素菜、一汤、一饭、一

水果(或奶制品)的标准套餐。

4、供餐标准：综合协管服务社食堂早餐标准为 6元/份，午餐标准为 12 元/份，

晚餐标准为 12 元/份。（由个人支付及甲方补贴构成）

5、收银：职工用餐采用 POS 机刷卡形式当场拉卡、计数。

6、乙方供餐时间：早餐：07:15—08:30 中餐：11:00—12:30 晚餐（综合协

管服务社食堂）：17:00—18:00，具体以甲方指定时间为准。

7、若甲方有特殊情况时（如防台防汛应急值守工作等），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

无条件提供餐饮保障服务。

（三）乙方提供的菜单原则上半个月内不重复。

（四）甲乙双方联合成立膳食管理委员会，建立不定期会商制度，对餐厅经营活

动中的重大事项进行协调。

（五）乙方不定期进行用餐意见征询，利用发放意见征询表、小型座谈会等形式

改进服务质量。

三、营业范围

（一）为甲方的职工以及甲方同意的外单位工作人员提供餐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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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甲方的商务接待提供商务套餐服务。

（三）为甲方的职工提供优质平价特色点心、半成品服务。

（四）为甲方的职工提供日常便利用品服务。

四、经营费用及结算

（一）合同价

本合同总价为人民币：贰佰柒拾伍万叁仟陆佰柒拾肆元捌角 ，2753674.8 元

/年。

价格为固定总价，服务期内不再增加费用。但甲方要求新增业务内容，双方协商

达成一致后，食堂经营费可相应提高(需另外签订补充协议)。

（二）结算

1、营业款:按实结算，以每季度为结算周期。

2、工资费用及管理费:以每季度为结算周期。

五、考核

甲方将每月对乙方进行检查考核（考核表见附件 1），按季度汇总考核结果。考

核结果影响考核发生时的结算周期的运行费实际支付金额，满分 100 分。

季度考核 90-100 全额支付当季度委托管理费，80-89 扣除 10%.79-70 扣除 30%。

69-60 扣除 50%。

六、甲方义务和权利

（一）负责提供本项目所需的用房及厨房设备、桌椅、洁具等设施。

（二）负责提供本项目职工用餐专用卡，电脑、POS 机联网系统。

（三）对于用餐人数可预见的突发性增加或者减少，应事先及时通报乙方。

（四）对乙方为甲方接待来宾来客，以签单方式提供的餐饮服务，按月结算费用。





5

（五）负责水、电、气等能耗的费用支付。

（六）对乙方经营服务质量、卫生、安全、守法等进行监督管理。不定期进行质

量满意度测试并作出评估，并对乙方提出改进服务质量的意见和建议。

七、乙方义务和权利

（一）乙方在本经营项目中恪守“依法经营、诚信服务、卫生达标、品质优良”

的服务宗旨。

（二）乙方应具备开展本项目的政府相关部门要求的证照，乙方对本项目经营的

合法、有序、正常、安全、环保、质量等全面负责。乙方在餐饮服务当中，由于

违规操作，而引起饮食事故、食品安全事故等由乙方负全部责任，包括但不限于

政府相关部门的处罚、用餐人员的医药费、误工费等。

（三）乙方负责对本项目中甲方设施设备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建立有关岗位制

度、职责确保正常运转，其维修费用由甲方承担。但乙方由于自行操作不当而造

成的设备损坏或者在烹饪中员工因脱离岗位，未关好煤气阀门、用电开关等造成

的事故由乙方负全部责任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乙方或乙方为本项目所专门配

置的人员或 者经乙方委托、雇佣等进入甲方的人员均视为乙方人员，乙方人员

应遵守甲方相关规章管理制度，注意安全，乙方人员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因自

身原因导致自身、甲方或任何第三方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由乙方承担责任，

与甲方无关。

（四）乙方负责有关证件的换证工作，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等（应取得甲方硬件条

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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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乙方员工应持有健康证及相应技术资质证书，并应建立档案随时供甲方备

查。如乙方员工有变动，乙方应及时报告甲方并及时建立相关档案。

（六）乙方对于甲方提出的改进服务质量的意见和建议应及时（ 3 天内）、有

效的予以落实、整改并及时向甲方报告。

（七）乙方不得将本项目再转包或分包，否则由此导致的后果由乙方承担，同时

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八）乙方采用食品标准质量管理体系 ISO22000 及 4D 现场管理体系系统确保

管理有序。

（九）乙方对原材料选用均应有严格的商家合格证书及产品品质验收单为依据，

辅之以乙方严密的验收制度，确保原辅料品质纯正安全。

（十）乙方人力部门和专业的培训机构建立协作关系，定期对员工进行业务、服

务的培训，并对主厨队伍建立定期双向交流制度，始终保持技术的变化及产品的

新鲜感。

（十一）甲乙双方共同成立餐厅服务监管小组，随时掌握动向、反馈意见和需求、

促进餐厅工作的改进和提高。

（十二）甲乙双方应遵守本合同条款，由于双方谅解的原因可提前解除协议，并

应签署解除合同。如任何一方拟提前解除本合同，应提前 1个月书面告知对方，

无需承担违约责任，1个月期限届满时合同自动解除，双方结清相关费用。

（十三）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如有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解决不成，

任何一方均可以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十四）甲、乙双方在本合同中所提供的联系地址是甲、乙双方及司法机关寄发

书面材料的依据。任一方按照本合同约定向另一方送达的任何文件、回复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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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资料，必须用书面形式，且采用挂号信或邮政快递的方式送达，且在投邮后

（以寄出的邮戳为准）第五日将被视为已送达另一方。任何一方如需变更上述地

址、联系电话等信息，需提前七日告知到另一方。否则，变更方需承担因未及时

通知另一方而造成的一切责任及书面文件未送达的一切责任，另一方如仍按照未

变更的方式递交文件视为文件已送达。

（十五）本协议未尽事宜按有关规定执行，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

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协议在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八、附件

甲方（盖章）：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镇人民政府

法人代表或委托人：张倩

联系地址：老港镇建中路 7号

联系人：张倩

乙方（盖章）：上海南园之星餐饮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或委托人：张红妹，女

联系地址：浦东机场海天五路 225 号

联系人： 王峥

签约日期：

签订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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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食堂考核评分表

食堂考核评分表（ 月份）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得分

食品安全（35 分）

1. 食材采购供应商资质齐全、合法，无过期、变

质食材
10

2. 餐具、厨具严格消毒，存放规范 8

3. 工作人员持健康证上岗，穿戴工作服、帽 8

4. 生熟食品分开存放、加工，无交叉污染 9

菜品质量（25 分）

1. 菜品新鲜度、口味适中，无异味 10

2. 菜品种类丰富，荤素搭配合理 5

3. 分量充足，满足就餐人员需求 10

服务质量（19 分）

1. 服务人员态度热情，耐心解答问题 8

2. 打餐效率高，无长时间排队现象 6

3. 主动收集就餐人员意见并及时改进 5

环境卫生（15 分）

1. 餐厅地面、餐桌椅干净整洁，无油污、残渣 5

2. 厨房卫生整洁，垃圾及时清理 5

3. 就餐区通风良好，无异味 5

其他方面（6分）

1、突发应急管理 2

2、定期推出新菜品，在营养搭配、口感上受到广

泛好评
2

3、留样规范、记录完整准确 2

合计 100

意见或建议

备注：季度考核 90-100 全额支付当季度委托管理费，80-89 扣除 10%.79-70 扣

除 30%。69-60 扣除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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